
社会权力与法律文化：中华帝国晚期的讼师

社会权力与法律文化：中华帝国晚期的讼师_下载链接1_

著者:[美] 梅利莎·麦柯丽 著，明辉 译

社会权力与法律文化：中华帝国晚期的讼师_下载链接1_

标签

评论

这单送货本来已经3天而且是昨天遇到暴雨,
提前和京东客服做了沟通说没问题尽可放心;可是下午快递送到时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
了,纸箱子都被雨水浸坏了;里面的书有些受潮变形了,有的书角部分也浸了水,有的书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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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页;于是选了三本问题多的申请换货,客服提出每本返还5元不再换货的建议,考虑到暴
雨还在下不知何时停,就接受了.粗读几页，好像翻译不够好呢。

-----------------------------
主题有趣，内容尚可一读。

-----------------------------
这本书应该还可以，跟他的其他的书一起买的。搞活动，挺值的。

-----------------------------
非常不错，很喜欢，继续努力

-----------------------------
印刷的很精致，正品图书

-----------------------------
很好！使用方便！很好！使用方便！

-----------------------------
好书，推荐一下，真的是好书。真的真的。

-----------------------------
讨论是明清法律文化，适合明清史、法制史、社会史爱好者阅读

-----------------------------
很全面的一本书，比国内有关讼师的著作生动。

-----------------------------
挺好的书,看标题就想读读.是个很不错的汉学家.

-----------------------------
好书，最近对于外国人的研究的绍介真是很多很及时啊！



-----------------------------
很不错，值得买。。。。。。。。。。。。。。。。

-----------------------------
质量好，没有破损，是法律文化的好书，建议阅读。

-----------------------------
非常不错，可以推荐。

-----------------------------
此书乃新清史之代表作，值得一读

-----------------------------
本书大爱，内容好，文字也好。

-----------------------------
不知道是不是好书。还没细看

-----------------------------
不错，速度挺快。。。

-----------------------------
送过来的时候品相不佳，书本身还行

-----------------------------
社会权力与法律文化：中华帝国晚期的讼师 ===买买买

-----------------------------
帮同事买的，据说还可以

-----------------------------
不是很了解，蛮了解一下。。



-----------------------------
不错的图书，可以看看！

-----------------------------
马克·吐温曾说过：历史不会重演，却自有其韵律。忘掉那些将生命看做掷骰子或是巧
克力盒的比喻，把自己想象成处于自动驾驶状态的做着美梦的机器人，你就会更加接近
真相。书收到了，质量很好。
记得小时候，老爸在教育我们兄妹几人要好好读书时，常常说的那一句话：“万般皆下
品，唯有读书高”。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并非老爸的杜撰，而是借用古人
所言。不管怎样，这句话当时对我们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在我们那幼小的心灵里，从
此便播下了读书的种子，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读书看作是一件很高尚、很美
好的事情，再后来便觉得读书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了。时值今日，那句古训似乎已经过
时，早已被时代所淘汰了。在今天如果再有人在众人面前提及那句古训时，一定会引来
人们的讥笑或者非议。读书这一行固然很
好，但你也不能说其它的各行各业就都是“下品”呀，是不是？正如孔夫子所言：“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嘛。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应当不断
更新。我想，站在今天的角度上，这句话是不是可以改为：“万般皆上品，还有读书高
”呢？因为我们只要努力去做，每一个行业一定都会很不错的，都能成为“上
品”。正所谓“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不是吗？当然，读书也还依然是很高尚、很
美好的事情。又有古语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今天，这句话也
早为世人所不齿，如果你当众提及此话，说不定还会招来他人的冷眼甚至是漫骂呢。
瞧，当今社会上那一大批“剩男”、“剩女”中，哪一个不是读书人？哪一个没有接受
过高等教育？然而，他（她）们的“颜如玉”又在哪里呢？再说那所谓的“黄
金屋”也并非书中才有的啊。让我们再来看看当今社会上那些财大气粗的大老板们吧，
他们中大部分都没有多少文化，也谈不上什么学历，但是他们的房子却一套接
着一套，身边的女人也一个接着一个的。这难道不正是对这句古话的有力回击与嘲讽吗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吧，在世人眼里，读书不如打工划算，教书不如开书店挣钱多。所
以，有许多家长宁愿让他们的孩子早点出去打工挣钱，然后早点回来盖房
子，娶媳妇。要不是“义务教育”这顶“紧箍咒”的帽子戴在每个人的头上，也许在农
村的那些中小学校里早就没有多少学生了。在这个经济建设的大浪潮中，有许多人被冲
昏了头脑。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只好听任大浪潮的摆布，冲到哪里就是哪里。如果这
样下去，只怕永远都不会有到
达彼岸的那一天；如果这样下去，我真的不知道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又在哪里。国
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教育。所以，我们应当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充实大脑比充实口袋更为迫切，也尤为重要。书中尽管没有黄金屋，也
没有颜如玉，但是，我们也还是要好好地读书。因为书中有祖国灿烂的文化，书中有前
人的经验和教训，书中还有取之不竭的智慧……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就让我们沿着这个阶梯一级一级地往上爬吧。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到达那个光辉的顶点，才能看到更远、更广阔的天空。

-----------------------------
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讼师，很有意思 ①“违反国家规定”的理解
非法经营罪是典型的行政犯。所谓行政犯，是指基于对行政法规的违反达到一定的程度
构成的犯罪。行政犯必然违反行政法规，只是行政犯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超过最严厉的行
政处罚措施所能制裁的限度，因此必须动用刑法加以规制。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
定”的表述，系采用空白罪状的立法方式，在犯罪构成上属于空白的犯罪构成，需要援
引有关行政法规作为依据。根据刑法第96条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



布的决定和命令。可见，“国家规定”的制定主体只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和国务院。除此之外的任何机关，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地方人大、地方政府都不是国家
规定的制定主体。也就是说，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属于
国家规定的范围。对于国务院以通知形式批转的部委规章，系国务院以批转形式颁布的
针对不特定的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规范性文件，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加强有关方面管理的行
政措施，应视为国家规定的范围。
在有些国家规定中，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违反本法规定，依照法
律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等刑事责任条款，但在其
他一些国家规定中则没有。那么，在非法经营罪等行政犯中，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某
种行政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是否以国家规定中存在刑事责任条款为必要？对此，有肯定说
和否定说两种观点。肯定说认为，非法经营罪作为行政犯，其犯罪构成必须以相应的“
国家规定”中存在刑事责任条款为必要条件。某种非法经营行为即使具备行政违法性，
但国家规定中并没有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的，不能以犯罪论处。否定说则认为，非法经营
罪作为行政犯，只要非法经营行为为“国家规定”所禁止，具备行政违法性，情节严重
的，就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不要求所违反的“国家规定”中存在追究刑事责任条款。
笔者赞同否定说。首先，从理论上讲，构成行政犯的必要前提是行为的行政违法性即违
反国家规定，无论相应的国家规定中是否存在追究刑事责任条款都不影响行政犯的成立
。如有些国家规定仅对一些行政违法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其中并没有“追究刑
事责任”的表述，但这仅意味着对某些行政违法行为在行政规定本身所设计的范围内进
行行政规制，并不意味着无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都只能进行行政
处罚。也就是说，对于违反国家规定的严重违法行为，除非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出他
法而入刑法”，应当利用刑法进行规制。从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来看，非法经营
罪的构成只要求行为违反了国家规定即具备行政违法性即可，并不需要行为所违反的国
家规定中存在相应的刑事责任条款。违反国家规定的某种非法经营行为符合非法经营罪
的构成要件的，就可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k 

-----------------------------
佛陀说：你是自己的老师。
“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善用真正的自由，只因为我们无法免除自己的傲慢、贪求、期待
与恐惧。” ——李连杰的佛法上师的甚深教导 胡因梦、李连杰作序推荐。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说服大家都去追随释迦牟尼佛，成为佛教徒，修习佛法。我
有意地不谈禅坐的技巧、修行或咒语。我主要的目的是要指出佛教与其他见地不同的独
特部分。这位印度王子，到底说了什么，能赢得世人如此的尊敬与景仰，甚至包括如爱
因斯坦等现代怀疑论科学家们都如此？他到底说了什么，能感动在千上万的朝圣者，从
西藏一路跪拜到菩提迦耶？佛都与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我相信四法印提供了
答案的精髓，而我在此试图将这些艰深的概念，以我所知最简单的语言来说明。
——宗萨将扬钦哲仁波切
仁波切这位不平凡的导演不断地提醒我，我自己是演员，也是编剧。收到这本书，就如
同收到一个剧本一样。其实学生遇到上师，就像演员遇到导演。 ——国际巨星 李连杰
书中最大的 理念是在讲，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完全取决于你的生活
状态。比如有些人虽然穿着僧袍，言行在他看来却并不符合佛教徒的标准，而有些人可
能一辈子都没有听过佛教这个名字，却像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一般在活着．
——创意大师 赖声川
佛法的书读了不少，唯独这本，让我觉悟了佛法的真谛，写得清澈、明了、公允。一下
子想到了金克木先生那句“书读完了”。 ——王立 内容简介
本书中，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以最简单的语言来说明佛教最核心的四法印见地，帮助
读者检验自己是否有佛法的正见。文字看似简单，却包含了深入浅出的层层奥义。下笔
行云流水，诙谐幽默又字字珠玑。在轻快的字句后面，充满了引导无明众生脱离轮回的
佛菩萨大悲大愿。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是藏传佛教的老师，也是闻名影坛的导演。在书中，他以电影的虚
拟实境，巧妙地比喻我们身处的幻相世界；而证悟的过程就彷佛脱去妄念所带来的层层
蔽障，了解因缘的善变与无常；因而放下我执，迈向醒觉之路。



他爽洁而利落地破除常人对佛教徒的误解：佛教徒等于祥和与非暴力；其实，这并非佛
法的核心。对于要成为一位佛教徒，你必须接受佛教的四法印见地：一切和合现象都是
无常，一切情绪都是痛苦，一切事物无自性，以及证悟超越概念。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以实证的经验加以分析，体现四见地最精要的部分，对于修行者有甚大的帮助。有缘读
此书的人，都能更清楚地见识到法教的神髓，了悟无常，解脱万千烦恼；原来，佛教徒
不只是着僧袍、坐禅、戒荤食与禁欲；而是觉知这四种见地，化解对如幻世事的执着。
作者简介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不论在佛教徒或非佛教徒的眼中，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都是一个
响亮的名字。对佛教徒而言，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以其清新、幽默、高证量的说法方式
，吸引了全世界众多信徒的追随，其爽洁而又带刚强之气的独特形象，为新一代的修行
人树立了典范。对非佛教徒而言，他是全世界唯一的「喇嘛导演」。他曾随贝托鲁奇学
习电影，并且协助拍摄「小活佛」；他所拍摄的第一部电影「高山上的世界杯」，曾经
是票房黑马，因此取得拍摄「旅行者与魔术师」的资金，在金马影展掀起一阵旋风。宗
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电影蕴含惊人的能量及丰富的人文精神，犹如一股清流，在世界各
大影展屡获佳评、获奖连连，更培养出一群追随的工作人员及影迷。同时身为佛教上师
与电影导演，二者角色看似冲突，但仁波切以一句：「电影可以视为现代的唐卡（传统
西藏佛教绘画）。」说明了他的理念，也充分表现了仁波切不为传统及名相所缚的风格
。 精彩书评
佛法的书读了不少，唯独这本，让我觉悟了佛法的真谛，写得清澈、明了、公允。一下
子想到了金克木先生那句“书读完了”。 ——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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